
附件 1

序

号
牵头部门 事项 部门主体责任 法律法规及文件依乡镇（街道）配合责任 据 备注

1.牵头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法律法规
宣传。
2.建立校外中小学文化教育类培训
机构管理档案，并与乡镇（街道）信
息共享。
3.对执法、巡查、经营业主等相关人
员开展知识培训和业务指导校外培训

机构监管
执

新县教
育

1
局

法

。

1.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法律法规宣
传。

2.开展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劝
导制止，并上报给部门。

3.协助部门及时核实投诉举报4.建立日常巡查机制，开展定期巡
查，受理投诉举报并及时查证。
5.查处违法行为，并将案情、处置情
况及时通报给相关部门和乡镇（街
道）。
6.协同公安、民政、市场监管、住建、
文广旅体、消防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做好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
的意见》（国办发〔2018〕80 号）

3.《河南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
4.配合部门开展“无证”培训机构
整治联合执法。

5.协助部门核查“无证”培训机构
整改行动。

》

新县教
育

2
局

1.牵头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教育，落

校园周边
安全防控

实
“安全教育进校园”工作。
2.牵头制定学校安全风险清单，建立
动态监测和数据搜集、分析机制，对
可能影响学校安全的公共安全事件、

指导学校予以防范。

1.开展校园周边安全宣传教育。
2.参与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应急演练
和消防疏散演练。
3.定期开展校园周边安全整治和山
塘水库防溺水安全巡查，开展预防

3.建立健全校园周边安全防控工作机
制，协同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公安局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
校园周边安全防控工作。

未
自然灾害等风险，第一时间通报学校， 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工作。

1.《信阳市中小学校园及周边环境常态化整治方

4.协助部门设置校车运行道路交通
安全标志、学生接送站点路牌。
5.发现校车运行线路安全隐患，及时
上报给部门。
6.配合处理重大学生安全事故。

案

（2020 版）》（教体法安〔2020〕154 号）

2.《信阳市教育体育系统 2021 年预防未成年人溺亡

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教体法安〔2021〕87 号）

3.《关于做好预防未成年人溺亡工作的紧急通知》（信

政法发电〔2021〕22 号）

4.《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工作的通

知》（教体法安〔2021〕131 号）

5.《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的通知》

（信政办明电〔2021〕22 号）

6.《关于进一步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教

体法安函〔2021〕12 号）



序

号
牵头部门 事项 部门主体责任 乡镇（街道）配合责任 法律法规及文件依据 备注

3
新县农
业农村
局

农村宅基
地和村民
自建住房

1.负责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宅基地分配、使用、流转、
违法用地查处等管理制度，完善宅基
地用地标准，指导宅基地合理布局、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利用。
2.组织开展农村宅基地现状和需求
情况统计调查，及时将农村宅基地新
增用地需求通报同级自然资源部门。
3.参与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
划。

1.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宅基地审
核批准和村民建房管理。

1.《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宅基
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政〔2021〕4 号）
2.《2021 年全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和改革工作
要点》（信农〔2021〕16 号）
3.《新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县农村宅基地和
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新
政〔2021〕18 号）

4
新县农
业农村
局

农作物秸
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

1.牵头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法
律法规政策宣传工作。
2.组织建立秸秆收集、贮存、运输和
综合利用服务体系，推进秆肥料化、
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燃料化“五
化”利用。
3.负责秸秆禁烧的监督管理工作，加
强“蓝天卫士”值班监控，发现火点
及时预警，跟踪处置结果。

1.开展秸秆禁烧法律法规政策宣传
工作。
2.实行属地管理，强化网格管理责
任，加强值班巡查，人防技防结合，
实现全年全天候禁烧、全覆盖监管。
3.加强源头管控，结合人居环境整
治，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开展，
消除焚烧隐患。
4.对发现野外焚烧秸秆、垃圾、荒
草、落叶等违法行为，立即制止，
快速处置扑灭，并依法对当事人和
责任人进行查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3.《信阳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序

号
牵头部门 事项 部门主体责任 乡镇（街道）配合责任 法律法规及文件依据 备注

5
新县住房
和城乡
建设局

建筑工
地扬尘
污染行
政执法

1.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等法律法

规规章宣传。

2.对建筑工地施工前进行扬尘治理

的知识培训和业务指导。

3.督促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河道整治以及建筑物拆除等建

设、施工单位及项目行业主管部门，

应当要及时报备，建立健全扬尘污染

防治责任制，落实建设工地扬尘污染

防治网格化管理，制定施工扬尘污染

防治实施方案。

4.督促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工地设

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

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

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公示扬尘污

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理

主管部门等信息；其他防尘降尘措

施。

5.开展建筑施工工地巡查督查，考核

“三员”现场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对

建筑工地未采取有效防尘措施的行

为进行制止,督促施工企业落实整改

措施。

6.对建筑工地未采取有效防尘措施

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7.协同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属地街道

办事处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建筑工地

扬尘污染监管执法的其他工作。

1.开展建设、施工单位扬尘治理法

律法规宣传。

2.督促施工企业落实扬尘防控方

案，建立工地档案。

3.协助部门督促建设、施工单位落

实施工现场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

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

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

降尘措施。

4.建立健全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

落实建设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网格化

管理，开展巡查,发现问题立即制

止,并上报给主管部门。

5.配合部门查处违法行为,协助做

好现场处置、秩序维护等工作。

6.协助部门核查违法行为整改动

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3.河南省住建厅《关于发布工程建设标准《城

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道路扬尘

污染防治标准》的公告》（公告﹝2020〕7 号）

4.《关于印发河南省建设工程项目扬尘污染防

治“三员”现场管理办法的通知》（豫环攻坚

办〔2017〕73 号）



序

号
牵头部门 事项 部门主体责任 乡镇（街道）配合责任 法律法规及文件依据 备注

6
新县
卫健委

传染病
防治

1.组织开展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
2.制定并组织实施传染病预防控制
规划、计划和方案。
3.收集、分析和报告传染病监测信
息。
4.组织开展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处理
及效果评价。
5.开展传染病防治应用性研究和卫
生评价，提供技术咨询。
6.组织对医疗机构内传染病预防工
作进行指导、考核，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
7.受理投诉举报并及时查证
8.及时查处传染病防治违法行为。
9.协同农业农村局、教育局等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

1.开展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政策
宣传。
2.落实专门人员收集、汇总疫情信
息并上报给部门。
3.协助部门及时采取救治、防控措
施。
4.协助部门对疑似病人或重点疫区
人员采取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措
施，并提供生活保障。
5.对被污染的场所，协助部门落实
公共卫生处理等防控措施。
6.配合部门查处传染病防治违法行
为，协助做好现场处置、秩序维护
等工作。
7.协助部门核查传染病防治违法行
为整改。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7
新县城市
管理局

县城建
成区内
占道经
营监管
执法

1. 在县城建成区内牵头开展城市道
路管理、亮照经营法律法规宣传。
2.对执法、巡查等相关人员开展知识
培训和业务指导。
3.在县城建成区内建立日常巡查机
制，开展定期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并
及时查证。
4.在县城建成区内查处室外无照经
营及占道经营违法行为。
5.县城建成区内协同市场监督管理
局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室外无照及占
道经营监管执法工作。

1.在县城建成区以外（包括县城规
划区内县城建成区以外的区域，下
同）开展涉及城市道路管理、亮照
经营法律法规宣传。
2.合理规划设置室外经营区域，引
导商铺、流动摊贩规范经营。
3.落实人员力量，开展日常巡查，
对室外无照及占道经营行为及时劝
导制止，并上报给部门。
4.配合查处违法行为，协助做好现
场处置、维护秩序等工作。
5.协助部门核查违法行为整改动
态。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3.《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4.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
5.《信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序

号
牵头部门 事项 部门主体责任 法律法规及文件依乡镇（街道）配合责任 据 备注

生活垃
圾分类
监

新县城市
管理

8
局 管

1.在县城建成区内（下同）牵头开展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
2.引导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

执法

人
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3.建立巡查机制，开展日常巡查，受
理投诉举报并及时查证。
4.查处不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违法行为。
5.开展对生活小区实行生活垃圾定
点定时投放的监督检查。

1.在县城建成区以外（包括县城规
划区内县城建成区以外的区域，下
同）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

6.协同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业农村
局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生活垃圾分类
监管执法工作。

。
2.合理配置农村生活垃圾转运站，
配备密闭的垃圾转运车辆，并督促

（居、社区）配备生活垃圾分村 类
桶、分类垃圾箱和分类垃圾收运车
3.落实人员力量，开展日常巡查，
发现不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行
为及时劝导制止，并上报给部门。
4.配合部门查处违法行为，协助维
护执法秩序。

1 国务院《城 容和 境卫 》

。
2 《

市
河南 生

环
活垃圾

管
处理 理

理
办
条
法

例
》

.

.
3.《信

省
阳市

市
市城

城市市容和环境

生
管

卫生管理条例》

1.牵头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救助、防灾
减灾等法律法规宣传。
2.组织、协调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拟
订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3.开展自然灾害救助人员应急知

自然灾
害应急
救

新县应急
管理

9
局

助

识
培训和业务指导。
4.紧急转移安置受灾人员,调拨、运
输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物资。
5.开展自然灾害灾情信息统计。

1.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救助、防灾减
灾等法律法规宣传。
2.制定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6.协同民政局、交通运输局、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按照职责分工做好自然
灾害应急救助工作。
7.承担上级下拨、县级救灾款物的管
理、分配和监督使用工作。

并
组织演练。
3.落实自然灾害报灾人员,开展自

1.《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然灾害信息统计上报。
4.协助部门做好应急避难场所建
设、运行和管理。
5.转移自然灾害受灾人员,进行过
渡性安置,保障基本生活。
6.分配、使用、管理自然灾害救助
款物。

》
.《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2 》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
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4.《河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豫政办
〔2016〕201 号)



序

号
牵头部门 事项 部门主体责任 乡镇（街道）配合责任 法律法规及文件依据 备注

10
新县应急
管理局

安全生
产监管
执法

1.牵头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
2.制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对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进行监管。
3.对生产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等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培训
和业务指导。
4.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制定本单位安
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
演练。
5.建立日常巡查机制,开展定期巡
查,受理投诉举报并及时查证。
6.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并将案
情、处置情况通报给相关部门和乡镇
(街道)。
7.牵头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处理和应急处置。

1.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
2.落实人员力量,开展日常巡查,发
现安全隐患立即制止、督促整改,
并上报给部门。
3.协助部门核实投诉举报。
4.配合部门查处违法行为,协助做
好现场处置、秩序维护、社会维稳
等工作。
5.协助部门核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整改动态。
6.协助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演练、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和应急处
置。

1.《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2.《河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办
法》
3.新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应急管理局 2022 年度
安全生产执法计划的批复（新政文〔2022〕1
号）

11
新县交通
运输局

公路设
施保护
监管

1．牵头开展公路设施保护法律法规
宣传。
2．对执法、巡查等相关人员开展知
识培训和业务指导。
3．制定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
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4．建立日常巡查机制，开展定期巡
查，发现公路损毁情况，及时设置警
示标志，并采取措施修复，受理投诉
举报并及时查证。
5．查处破坏公路设施的违法行为，
并将案情、处置情况及时通报给相关
部门和乡镇（街道）。
6．协调公安局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公
路设施保护监管工作。

1．开展公路设施保护法律法规宣
传。
2．落实沿线村（居）巡查责任，发
现傍山公路、高边坡、高挡墙、公
路隧道、大型公路桥梁出现破损、
公路塌方、山体滑坡影响公路通行
等情况，立即上报部门，并采取应
急措施，做好现场维护、指示、提
示标识等工作。
3．开展日常巡查，发现破坏公路设
施的违法行为立即制止，并上报给
部门。
4．配合部门查处违法行为，协助做
好现场处置、调查取证、秩序维护
等工作。
5．协助部门核查违法行为整改动
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序

号
牵头部门 事项 部门主体责任 乡镇（街道）配合责任 法律法规及文件依据 备注

1
12

新县文化
广电和
旅游局

A 级景
区、乡
村旅游
特色村
（示范
村）、
乡村旅
游创客
示范基
地、休
闲观光
园区、
星级乡
村旅游
经营单
位和旅
游民宿
安全管

理

1.开展 A 级景区、乡村旅游特色村
（示范村）、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休闲观光园区、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和民宿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宣传。
2.指导 A 级景区、乡村旅游特色村
（示范村）、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休闲观光园区、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和旅游民宿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3.开展旅游风险监测评估。
4.开展游客安全管理、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和报告。
5.协同公安局、应急管理局按照职责
分工做好 A 级景区、乡村旅游特色村
（示范村）、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休闲观光园区、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和旅游民宿安全管理工作。

1.开展 A 级景区、乡村旅游特色村
（示范村）、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
地、休闲观光园区、星级乡村旅游
经营单位和旅游民宿安全管理法律
法规宣传。
2.开展旅游 A 级景区、乡村旅游特
色村（示范村）、乡村旅游创客示
范基地、休闲观光园区、星级乡村
旅游经营单位和旅游民宿安全工作
巡查，发现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立
即制止并上报给部门。
3.协助部门维护节假日秩序，开展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4.配合部门查处违法行为，协助做
好现场处置、调查取证等工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3.《旅游安全管理办法》


